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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制度创新。2019 年 6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以正式规章的形

式明确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框架、程序规范、

权限责任等 [1]。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其力度之大、影

响之广、效果之好，前所未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试点探索

到全面铺开的过程。自 2015 年底启动对河北省的督察试点

以来，历时 2 年分 4 批实现了首轮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的督察全覆盖，同时还分 2 批完成了对全国 20 个省（区、

市）“回头看”和专项督察。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共推

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约 15 万个，向地方移交责

任追究问题 509 个，问责干部 4218 人，有力地压实了各地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2019 年 7 月，第二轮第一批对上

海、福建、海南、重庆、甘肃、青海等 6 个省（市）和中

国五矿集团、中国化工集团 2 家中央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全面开展。各省（区、市）也参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有关做法，开展了对所辖地市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并取得一定成效 [2]。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1.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展历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出台，有着深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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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德吉，曾现来，赵娜娜，等

基础和紧迫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谋划开展了

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当

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污染依

然严重，环境压力居高不下 [3]，亟需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等强有力的手段来推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各级党委和

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逐步形成共识，压实

党政主要领导的主体责任势在必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

分吸收从严治党背景下全面加强党内监督的成功经验，在

机构人员、工作程序和责任处理上借鉴《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中对中央巡视组的有关规定，紧盯推动监督环

保主体责任落实，形成了具有环保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督企

为主、督政督企并举、党政同责等三个阶段 [4]。

一是“督企为主”阶段（2014 年之前）。从 2002 年开

始，各级环保部门成立了环境监察部门等专门机构负责对

排污企业的环境监管执法与监督检查。考虑到环境问题的

跨区域性， 2002—2008 年，相继设立了华东、华南、西北、

西南、东北、华北等六大督查中心，重点检查督促污染企

业遵守环保政策法规、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按照行政区划

层层设置的各级环境监察机构，与按照地理区划设置的六

大区域督查中心共同构成了我国以“督企为主”为核心环

境监管执法体系。

二是“督政督企并举”阶段（2014—2015 年）。2014 年

底，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综合督查工作暂行办法》《环境保

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等文件，在全国开展了以“督政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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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工作的落脚点。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闭环管控体系，做到准备环节起底问题，进驻环节突

破问题，反馈环节直指问题，整改环节解决问题。坚持把

问题查深查透，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结果经得起历史和

实践检验。

三是突出边督边改，取信于民。坚持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按照“边督察、边移交、边整改、边督办”要求，

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缝对接，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抓实抓好环境信访案件办理查处，强化公众监督

参与，以公开促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满意作

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根本标准，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

2� 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的分布特征
与原因剖析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被督察地方生态环境保护

情况的全面体检和综合诊断 [6]，为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提供了“活”情况，为提前谋划

我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方向、路径和策略提供

了依据 [6]。按照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报告

一般 20% 谈成绩、70% 讲问题和 10% 提建议。据统计，首

轮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报告共计约 10 万余字，其中问题部分约 7 万余字。其强化

成果应用，敢于直面问题，通过加强对首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总结梳理，剖析问题产生原因 [7]，切实

把督察成效体现到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去。

2.1� 首轮督察发现问题的分布特征

为全面准确把握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

的区域分布特征分析，根据督察工作重点和督察反馈意见

报告的具体内容，本文设置 7 个一级指标和 18 个二级指标

来进行统计分析。其中：7 个一级指标用于表征问题所属

领域，包括责任落实、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基

础设施、自然保护区、监管执法等；18 个二级指标用于表

征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绿色发展理念缺失、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考核流于形式、空气指标不降反升、工业企业

治理不力、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不力、断面水质超标、饮用

水源地保护不力、黑臭水体治理不力、良好湖泊保护不力、

畜禽养殖污染、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危险废物处理不力、

重金属污染严重、污水处理能力滞后、垃圾处理能力滞后、

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执法偏松偏软等。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发现问题进行统计分析汇总，按照 18 类问题涉及省份

的数量排序，可以发现如下区域分布特征：①全国 31 个省

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均存在污

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问题。②除北

京、上海之外的其余 29 个省份均存在自然保护区违法违

规开发建设问题。③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存在断面水质超

并举，以督政为主”的环境保护综合督查，使环境监督执

法从单纯的监督企业，转向监督企业和监督政府并重，注

重督促推动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环保职责，改善区域环境质

量。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对象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排

污单位；综合督查内容包括政府履职情况、政策实施情况、

企业守法情况等，其目的不局限于解决单一的环境问题，

而是推动政府在决策中更为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三是“党政同责”阶段（2015 年至今）。2015 年 4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

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

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环境保

护督察方案（试行）》，首次将地方党委与政府的环境保护责

任作为重点监督范围，强调环境保护工作“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5]。河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试点启动，随即

督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2018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 6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均对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提出

了明确要求。另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构渐趋完善，

2017 年以来，组建了固定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设在生态环境部，负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日

常事务和组织协调工作。六大区域督查中心也由事业单位

转为生态环境部派出行政机构，并更名为区域“督察局”，

配合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工作，标志着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机制进一步完善。

1.2� 基本特征与内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支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尖兵”“利剑”，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工作机制和工作

方法，《规定》明确了督察领导小组及督察办公室、督察组、

生态环境部以及被督察对象的工作职责、工作权限和有关

纪律要求。为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权威性和专业

性，督察实行组长负责制，一次一授权，组长由省部级领

导同志担任，副组长由生态环境部现职部领导担任，成员

以生态环境部各督察局人员为主体。在督察形式上包括例

行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等三种。在督察程序上一

般包括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移交

移送、整改落实和立卷归档等环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与以往运动式的“环保风暴”明显不同，有着鲜明特征

和丰富内涵。

一是突出政治站位，压实责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既是“工作体检”也是“政治体检”，其强化责任担当，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来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落实。同时，其以严谨方法厘清责任，通过

听取工作汇报、个别谈话、走访问询、下沉督察等形式查

准查实问题；以严肃追责压实责任，以严肃问责促进各级

领导干部履职尽责。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震慑。发现问题是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生命线，解决问题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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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工业企业治理不力、畜禽养殖污染、空气指标不降反

升、绿色发展理念缺失问题。④全国接近一半的省份存在

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不力、考核流于形式、良好湖泊保护不

力、危险废物处理不力等问题。⑤辽宁、山东、浙江、福

建、江苏、上海、广东、广西、海南等 9 个沿海省份存在

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⑥吉林、山东、福建、江西、上

海、湖南、西藏等 7 个省份存在监管执法偏松偏软问题。⑦

天津、安徽、江苏、湖南、广西、西藏、新疆等 7 个省份存

在饮用水源地保护不力问题。⑧吉林、北京、天津、安徽、

广东、广西等 6 个省份存在黑臭水体治理不力问题。⑨湖

南、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 5 个西南、华南区域省份存

在重金属治理不力问题。

督察发现问题的分布特征具体情况见表 1，通过以上统

计分析，可从宏观上、全局上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点难点工作有较为准确地认识。

表1　首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分布特征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涉及的省份

数量 / 个
占比

1

责任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缺失 19 61%

2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31 100%

3 考核流于形式 12 39%

4

大气环境

空气指标不降反升 20 65%

5 工业企业治理不力 21 68%

6 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不力 13 42%

7

水环境

断面水质超标 23 74%

8 饮用水源地保护不力 7 23%

9 黑臭水体治理不力 6 19%

10 良好湖泊保护不力 13 42%

11 畜禽养殖污染 21 68%

12 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9 29%

13
土壤环境

危险废物处理不力 13 42%

14 重金属污染严重 5 16%

15
基础设施建设

污水处理能力滞后 31 100%

16 垃圾处理能力滞后 31 100%

17 自然保护区 违法违规开发建设 29 94%

18 监管执法 执法偏松偏软 7 23%

注：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网站

2.2 原因剖析

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范

围非常广泛，既有思想认识层面的，也有具体工作层面的；

既有长期积累形成的，也有近期陆续发生的；既有共性问

题，也有个性问题 [8]，其产生原因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模式发生重大转变是发现

问题的关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党中央、国务院的

名义，自上而下对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情况进行督察，对各地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行

为强制，迫使其真正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力度大大

超越了以往各种环保检查、核查、监察等环境行政监管手

段，导致以前没有重视的问题被充分暴露。猛药去沉疴，

乱世用重典，以问责促履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要目的

不是查办具体案件，而是督促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推动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9]。

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三期叠加”爬坡过坎阶

段。从时间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

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

能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总体来说，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新老环

境问题交织，过去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虽得到有效遏

制，但仍未能完全消除，过去较为分散和不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又陆续地凸显出来。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

是个复杂持久的系统工程，总体呈螺旋式上升，目前已经

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改善的

边际成本明显上升 [10]。

三是我国区域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生态环保

推进力度分化。从空间上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

博，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空

间分异，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各领域、

各要素存在问题和治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过程中，既要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强化权威性

和严肃性，全国“一把尺子量到底”；又要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体现灵活性和精准性，对不同区域、不同层级行政

单元采取有针对性的督察方法 [11]，探索实施差别化、个性

化、精细化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模式。

3� 展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不断贯彻新理念、提出新方

法、总结新经验、取得新成效，要坚定不移地把督察这个

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建设好、运用好，确保督察结果经得

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向纵深

发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首轮相比具有如下

特点：

一是督察对象更加广泛。首次将“承担重要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

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有关中央企业”作为单独督察对象，

扩展深化了督察内涵，有利于进一步压实相关部门环保

“一岗双责”和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二是督察内容更加务实。督察进驻期间，专门发文严

格禁止各地为应付督察，采取“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

“休克式”监管、“一刀切”做法；更要避免层层加码、级级

提速。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秉持容纠并举、尽

职免责的原则 [12]。统筹规范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扭转重留痕轻实绩倾向，切实

为基层减负。

三是督察体制更加完善。《规定》在总结首轮督察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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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形成的 50 余个制度、模板和范式的基础上，对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进一步细化和固化，将 2015 年 8 月印发的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从 5 个方面 2300 多字拓展到

6 章 5600 多字，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范化奠定了扎

实基础。原则上在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实现对地

方、部门和企业的例行督察全覆盖，并根据需要实施“回

头看”，视情况组织开展专项督察。因此要抓紧制定出台五

年督察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督察工作的“路线图”“任

务书”，提出年度督察工作目标、原则、方针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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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Central Inspec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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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al Insp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EEP)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regulations on 

central inspection wor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recentl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ystem framework, procedure 

norms,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IEEP were clarified in the form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IEEP in China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co-responsibility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The CIEEP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ighting political position, compacting 

responsibility, persisting in problem orientation, strengthening deterrence, highlighting the reform of border supervision and trusting the peopl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and grasp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current wor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seven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eighteen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re set up to mak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lems pointed out by the first round of CIEEP, and to preliminari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The second round of CIEEP 

is prospe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spection objects, inspection contents and insp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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